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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附注  

2023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 .基本情况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协会 (以下简称本单位 ) 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经上海市长

宁区民政局批准登记设立，持有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核准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3101055011212491”《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钱秀珍，注册资

金人民币 3 万元。业务范围：纠纷调处、法制宣传、业务培训、理论研讨（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开展业务）。住所：华阳路 112 号 2 号楼 104 室。  

业务主管单位：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单位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

地反映了本单位的财务状况和业务活动情况。  

 

三 .主要会计政策   

1、会计制度  

本单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

充规定。  

 

2、会计年度  

以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3、记账本位币  

本单位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单位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坏账核算方法  

本单位的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坏账准备的计提采用个别认定法。应收款项在

定期检查分析的基础上，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帐准备。  

本单位的坏账准备确认标准：  

(1)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

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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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存货核算方法  

(1)存货分类：本单位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

为了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

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单位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

价，发出材料、物资、商品等按移动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本单位存货采用永续盘存制，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本单位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

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

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7、固定资产计价和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

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1)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  

 年限平均法 (直线法 )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 (原值的 5%)

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设备  5 年    5% 19.00% 

 

8、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 )的使用受到资产提

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 (和 )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

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资产。  

 

9、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

流入。  

本单位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以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  

 

四 .税项  

本单位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采用应付税款法，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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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银行存款  人民币  3,063,735.20 1,030,839.82 

合计  ——  3,063,735.20 1,030,839.82 

 

2、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固定资产类别如下：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价合计 979,061.00 27,000.00  1,006,061.00 

其中：办公设备  979,061.00 27,000.00  1,006,061.00 

二、累计折旧合计 875,248.35 29,414.98  904,663.33 

其中：办公设备  875,248.35 29,414.98  904,663.33 

三、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103,812.65 ——  —— 101,397.67 

其中：办公设备  103,812.65 ——  —— 101,397.67 

(2)固定资产用途如下：  

用途  
年初数  年末数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自用  979,061.00 875,248.35 103,812.65 1,006,061.00 904,663.33 101,397.67 

合计  979,061.00 875,248.35 103,812.65 1,006,061.00 904,663.33 101,397.67 

 

3、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数  

办案补贴经费  3,480.00   3,480.00 

医调创新经费  171,750.85   171,750.85 

诉调创新经费  47,065.00   47,065.00 

个人所得税  879.68 151.50 1,031.18  

其他  15,500.00   15,500.00 

合计  238,675.53 151.50 1,031.18 237,795.85 

 

4、应交税金  

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增值税   -280.00 

合计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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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限定性净资产  2,782,677.34 1,980,198.02 4,197,815.12 565,060.24 

2、非限定性净资产  146,194.98 185,104.88 1,638.46 329,661.40 

合计  2,928,872.32 2,165,302.90 4,199,453.58 894,721.64 

 

6、收入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提供服务收入  1,980,198.02 2,093,195.97 

政府补助收入   40,000.00 

其他收入  5,202.88 7,928.86 

合计  1,985,400.90 2,141,124.83 

 

7、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纠纷调解费 1,702,666.17 1,312,193.88 

专家咨询费 900.00 4,000.00 

项目管理费 261,883.90 128,720.00 

其他 1,188.10  

   合计  1,966,638.17 1,444,913.88 

 

8、管理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办公费  68,229.13 

折旧费  117,102.56 

其他 3,360.41 190,107.37 

合计  3,360.41 375,439.06 

 

9、筹资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手续费 1,638.46 1,246.00 

合计  1,638.46 1,246.00 

 

10、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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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所得税 1,189.37  

往年项目结余退还 2,046,725.17  

合计  2,047,914.54  

 

六、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2023 年度本单位无发生关联方交易事项。  

 

七、管理层成员及获得薪金报酬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法定代表人钱秀珍 2023 年度在本单位领取工资薪金月平均 4,000 元。  

 

八、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无需要说明的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九、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无需要说明的资受托代理资产等。  

 

十、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无需要说明的重大资产减值等相关情况。  

 

十一、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单位无需要说明的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二、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无需要说明的接受劳务捐赠等情况。  

 

十三、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承诺和或有事项等。  

 

十四、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无需要说明的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五、财务报表的批准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本单位管理层批准对外报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协会  




